
 

 

研 究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兒 童  

提 供 寄 宿 、 高 中 教 育 及 就 業 機 會 的 有 關 事 宜  

小 組 委 員 會  

 

推 廣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的 就 業 機 會 的 措 施  

 

 

目 的  

 

本 文 件 簡 述 政 府 當 局 現 時 為 推 廣 有 特 殊 教

育 需 要 的 學 生 的 就 業 機 會 所 採 取 的 措 施 。  

 

 

背 景  

 

2 .   當 局 一 直 致 力 提 供 一 系 列 的 措 施 ， 協 助 有

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在 畢 業 後 覓 得 具 生 產 力 和

有 酬 勞 的 工 作 ， 讓 他 們 能 自 力 更 生 ， 全 面 融 入 社

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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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 在 入 學 、 教 學 和 考 試 的 過 程 上 ， 當 局 已 為

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適 當 的 支 援 和 安

排 ， 以 照 顧 他 們 的 特 別 需 要 ， 讓 他 們 能 有 平 等 的

機 會 取 得 所 需 的 學 歷 和 知 識，藉 以 在 畢 業 後 覓 得

合 適 的 工 作 。 我 們 亦 提 供 全 面 的 職 業 訓 練 、 康

復 ， 以 及 就 業 服 務 ， 和 一 系 列 加 強 殘 疾 人 士 就 業

機 會 的 措 施 ， 以 協 助 他 們 提 昇 就 業 能 力 、 尋 找 工

作 和 成 功 就 業 。 這 些 服 務 和 措 施 的 概 況 載 列 如

下 。  

 

 

（ I） 職 業 訓 練 和 康 復 服 務  

 

4 .   現 時，職 業 訓 練 局 和 社 會 福 利 署 ( 下 稱 社 署 )

為 有 不 同 能 力 的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全 面 的 職 業 訓 練

和 康 復 服 務，目 的 是 協 助 他 們 學 習 將 來 公 開 就 業

時 所 需 的 工 作 、 社 交 和 溝 通 技 巧 。  

 

技 能 訓 練 中 心  

 

5 .   職 業 訓 練 局 轄 下 有 3 間 由 政 府 資 助 的 技 能

訓 練 中 心 ， 為 1 5 歲 或 以 上 被 評 估 為 有 公 開 就 業

能 力 的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技 能 訓 練。這 些 技 能 訓 練 中



 3

心 為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多 種 操 作 工 及 技 工 先 修 程 度

的 技 能 訓 練 課 程 ， 適 用 於 工 業 、 商 業 和 服 務 業 等

不 同 行 業 ， 目 的 是 加 強 殘 疾 人 士 的 就 業 能 力 ， 為

他 們 將 來 公 開 就 業 作 好 準 備 。 在 2 0 0 5 至 0 6 年

度，這 3 間 技 能 訓 練 中 心 合 共 提 供 6 6 0 個 全 日 制

訓 練 名 額 。  

 

6 .   我 們 會 定 期 檢 討 技 能 訓 練 中 心 的 訓 練 課

程，以 確 保 所 策 劃 和 提 供 的 訓 練 課 程 切 合 本 地 職

業 技 能 要 求 和 符 合 就 業 市 場 的 需 要 。  

 

7 .   根 據 最 近 一 次 在 2006 年 1 月 進 行 的 就 業 情

況 調 查 ， 在 2 0 0 5 年 7 月 畢 業 而 又 積 極 求 職 的 技

能 訓 練 中 心 畢 業 生 的 就 業 率 為 7 7 %。  

 

 

綜 合 職 業 訓 練 中 心  

 

8 .   現 時 亦 有 兩 間 由 政 府 資 助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

的 綜 合 職 業 訓 練 中 心，提 供 一 系 列 專 為 殘 疾 人 士

而 設 的 訓 練 課 程 ， 包 括 職 業 訓 練 和 再 培 訓 服 務

等 。 截 至 2006 年 12 月 ， 該 兩 間 綜 合 職 業 訓 練 中

心 共 提 供 453 個 訓 練 名 額 。  

 



 4

庇 護 工 場  

 

9 .   對 於 一 些 因 身 體 上 的 殘 疾 狀 況 而 暫 時 未 能

公 開 就 業 的 殘 疾 人 士，社 署 的 庇 護 工 場 為 他 們 提

供 特 別 設 計 的 訓 練 環 境，讓 他 們 學 習 適 應 一 般 的

工 作 要 求 ， 發 展 社 交 技 巧 和 人 際 關 係 ， 為 日 後 投

身 輔 助 或 公 開 就 業 作 好 準 備 。 截 至 2006 年 12

月 ， 共 有 3 6 間 庇 護 工 場 提 供 5  2 5 8 個 名 額 。  

 

輔 助 就 業  

 

10 .  社 署 的 輔 助 就 業 服 務 為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就 業

支 援 ， 範 疇 包 括 找 尋 職 業 和 選 配 工 作 、 在 職 和 跟

進 輔 導 及 職 業 技 能 訓 練。這 些 服 務 能 讓 那 些 在 庇

護 工 場 受 訓 的 殘 疾 人 士 可 以 邁 向 更 佳 的 職 業 前

途，並 為 未 能 在 公 開 市 場 就 業 的 殘 疾 人 士 作 融 入

社 會 的 踏 腳 石 。 截 至 2006 年 1 2 月 ， 共 有 2 9 間

非 政 府 機 構 提 供 1  6 5 5 個 名 額 。  

 

綜 合 職 業 康 復 服 務 中 心  

 

11 .   社 署 通 過 重 整 庇 護 工 場 和 輔 助 就 業 服 務 ，

自 2 0 0 4 年 4 月 起 推 行 綜 合 職 業 康 復 服 務 中 心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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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服 務 模 式。綜 合 職 業 康 復 服 務 中 心 安 排 特 別 設

計 的 訓 練 環 境，為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一 連 串 綜 合 而 連

貫 的 職 業 康 復 服 務。綜 合 職 業 康 復 服 務 中 心 提 供

的 服 務 包 括 中 心 為 本 和 非 中 心 為 本 的 訓 練、與 就

業 有 關 的 培 訓 、 再 培 訓 和 其 他 支 援 服 務 。 截 至

2 0 0 6 年 1 2 月，共 有 1 9 間 綜 合 職 業 康 復 服 務 中 心

提 供 3  1 4 6 個 培 訓 名 額 。  

 

 

( I I )  勞 工 處 的 就 業 服 務  

 

1 2 .   勞 工 處 展 能 就 業 科 提 供 切 合 個 人 需 要 的 就

業 服 務 ， 協 助 殘 疾 人 士 公 開 就 業 。 該 科 亦 會 協 助

十 五 歲 及 以 上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童 在 畢 業 後

尋 找 工 作 。  

 

1 3 .  展 能 就 業 科 會 委 派 就 業 主 任 協 助 每 名 登 記

求 職 的 殘 疾 人 士。除 了 為 殘 疾 求 職 人 士 提 供 就 業

輔 導 、 工 作 選 配 及 轉 介 外 ， 就 業 主 任 亦 會 事 先 協

助 他 們 為 面 試 作 好 準 備，並 在 需 要 時 陪 同 他 們 出

席 面 試 。 在 求 職 者 受 僱 後 ， 就 業 主 任 亦 會 提 供 跟

進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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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 在 2006 年 ， 展 能 就 業 科 為 3 695 名 殘 疾 人

士 提 供 就 業 服 務 ， 並 協 助 其 中 2 493 人 就 業 ， 就

業 率 達 67.5%。 在 2007 年 首 個 月 ， 該 科 已 安 排

234 名 殘 疾 人 士 就 業 。  

 

15 .  為 了 鼓 勵 和 協 助 殘 疾 求 職 人 士 在 求 職 方 面

採 取 更 積 極 主 動 的 態 度 ， 勞 工 處 的「 自 助 求 職 綜

合 服 務 （ 導 航 計 劃 ）」 為 參 與 的 殘 疾 求 職 人 士 安

排 小 組 輔 導 ， 以 改 善 他 們 的 求 職 和 面 試 技 巧 。 各

就 業 辦 事 處 亦 為 他 們 提 供 電 腦 設 施（ 包 括 互 聯 網

瀏 覽 服 務 ）、 電 話 及 圖 文 傳 真 機 ， 以 及 最 新 的 就

業 資 訊。殘 疾 求 職 人 士 除 了 可 以 繼 續 使 用 展 能 就

業 科 提 供 的 就 業 服 務 外，勞 工 處 亦 會 鼓 勵 他 們 自

發 地 尋 找 和 申 請 合 適 的 工 作 。  

 

1 6 .  勞 工 處 的 「 互 動 展 能 就 業 服 務 」 網 站 協 助

殘 疾 人 士 向 展 能 就 業 科 作 首 次 登 記 或 延 續 在 該

科 的 登 記 ， 以 便 使 用 該 科 的 就 業 服 務 、 瀏 覽 職 位

空 缺 資 料 和 進 行 初 步 的 職 位 選 配 。 此 外 ， 該 網 站

亦 可 以 協 助 僱 主 向 展 能 就 業 科 發 出 職 位 空 缺 招

聘 資 料 、 物 色 合 適 的 殘 疾 求 職 人 士 填 補 空 缺 ， 或

要 求 該 科 向 他 們 引 薦 應 徵 者 參 加 面 試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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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.  展 能 就 業 科 亦 會 經 常 舉 辦 各 項 公 眾 教 育 及

宣 傳 活 動 ， 鼓 勵 社 會 各 界 接 納 殘 疾 人 士 ， 從 而 增

加 殘 疾 人 士 的 就 業 機 會。這 些 活 動 包 括 集 中 向 一

些 選 定 行 業 搜 羅 職 位 空 缺 的 特 別 推 廣 計 劃、嘉 許

開 明 僱 主 及 模 範 殘 疾 僱 員 的 頒 獎 典 禮、電 視 ／ 電

台 節 目 、 報 章 ／ 巴 士 廣 告 、 研 討 會 及 展 覽 等 。  

 

 

（ I I I） 加 強 就 業 機 會 的 措 施  

 

18 .  當 局 亦 積 極 推 行 一 系 列 旨 在 加 強 殘 疾 人 士

就 業 機 會 的 措 施，為 殘 疾 人 士 創 造 更 多 就 業 和 工

作 機 會 。 下 文 槪 述 這 些 措 施 的 內 容 。  

 

「 陽 光 路 上 」 培 訓 計 劃  

 

19 .  有 鑑 於 為 殘 疾 青 少 年 ， 特 別 是 有 特 殊 教 育

需 要 的 畢 業 生，提 供 的 深 入 職 業 和 就 業 服 務 的 需

求 殷 切 ， 社 署 在 2 0 0 5 年 1 0 月 推 出 名 為「 陽 光 路

上 」 的 試 驗 計 劃 ， 為 期 3 年 ， 對 象 是 1 5 至 2 4 歲

的 殘 疾 或 出 現 精 神 病 早 期 徵 狀 的 青 少 年。該 計 劃

會 以 積 極 主 動 的 培 訓、由 市 場 主 導 和 與 工 作 有 關

的 模 式 ， 提 高 殘 疾 青 少 年 的 就 業 機 會 ， 並 鼓 勵 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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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為 他 們 提 供 就 業 機 會。該 計 劃 提 供 的 服 務 包 括

個 別 輔 導 和 培 訓 、 就 業 選 配 、 就 業 見 習 、 在 職 試

用 ， 以 及 不 少 於 6 個 月 的 就 業 後 跟 進 服 務 。  

 

20 .  在 就 業 見 習 期 間 ， 每 月 出 席 率 不 少 於 8 0 %

的 學 員 會 獲 發 每 月 1 , 2 5 0 元 的 津 貼 ， 為 期 最 長 3

個 月 。 提 供 在 職 試 用 的 僱 主 每 月 亦 會 獲 發 津 貼 ，

金 額 相 等 於 工 人 月 薪 的 一 半 或 3 , 0 0 0 元 ， 以 較 低

者 為 準 ， 同 樣 為 期 最 長 3 個 月 。 截 至 2 0 0 6 年 1 2

月 ， 共 有 1 6 間 非 政 府 機 構 提 供 3 11 個 「 陽 光 路

上 」 培 訓 計 劃 名 額 。  

 

2 1 .   為 了 擴 濶 「 陽 光 路 上 」 培 訓 計 劃 的 學 員 的

受 訓 機 會 ， 當 局 在 2 0 0 6 年 2 月 於 政 府 部 門 /政 策

局 推 行 了 一 項 就 業 見 習 計 劃。該 計 劃 有 令 人 鼓 舞

的 回 響 ， 現 時 共 有 2 4 個 政 府 部 門 /政 策 局 參 與 該

計 劃 ， 為 「 陽 光 路 上 」 培 訓 計 劃 的 學 員 提 供 就 業

見 習 機 會 。  

 

「 創 業 展 才 能 計 劃 」  

 

22 . 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2001 至 2002 年 度 的 財 政 預 算

案 中 宣 布 ， 向 非 政 府 機 構 提 供 5,000 萬 元 的 一 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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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 撥 款 ， 為 殘 疾 人 士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。 該 計 劃 由 社

署 負 責 執 行，通 過 向 非 政 府 機 構 提 供 撥 款 資 助 作

為 種 子 基 金，該 計 劃 協 助 這 些 機 構 開 設 小 型 企 業

/ 業 務 ， 確 保 殘 疾 人 士 可 在 一 個 細 心 安 排 和 氣 氛

融 洽 的 環 境 中 真 正 就 業。有 關 業 務 所 僱 用 的 殘 疾

人 士 ， 不 應 少 於 其 僱 員 總 數 的 50%， 僱 主 與 殘 疾

僱 員 之 間 應 存 在 正 式 的 僱 傭 關 係 。   

 

23 .  截 至 2006 年 12 月 為 止 ，「 創 業 展 才 能 」 計

劃 向 20 間 非 政 府 機 構 發 放 共 2,030 萬 元 資 助 款

項 ， 成 立 40 項 不 同 性 質 的 業 務 ， 包 括 清 潔 、 飲

食 、 汽 車 清 潔 、 按 摩 保 健 治 療 、 零 售 店 服 務 、 蔬

菜 批 發 和 加 工 、 家 居 服 務 、 旅 行 社 等 。 這 些 業 務

項 目 共 創 造 了 500 個 職 位 ， 其 中 360 個 是 專 為 殘

疾 人 士 而 設 的 。  

 

康 復 服 務 市 場 僱 問 辦 事 處  

 

2 4 .   社 署 設 立 康 復 服 務 市 場 顧 問 辦 事 處 （ 下 稱

辦 事 處 ） 的 目 的 ， 是 以 創 新 、 具 效 率 和 效 益 的 業

務 發 展 和 市 場 策 略，提 高 殘 疾 人 士 的 就 業 和 訓 練

機 會 。 辦 事 處 提 供 的 服 務 包 括 ； 協 助 非 政 府 機 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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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立「 創 業 展 才 能 」計 劃 資 助 的 社 會 企 業 和 小 型

業 務 ， 推 廣 殘 疾 人 士 的 產 品 和 服 務 ， 加 強 非 政 府

機 構 與 政 府 和 私 人 機 構 的 合 作，協 調 非 政 府 機 構

爭 取 工 作 訂 單 ， 為 非 政 府 機 構 提 供 業 務 諮 詢 ， 以

及 舉 行 推 廣 殘 疾 人 士 工 作 能 力 和「 創 業 軒 」品 牌

（ 這 是 殘 疾 人 士 產 品 和 服 務 的 註 冊 商 標 ）的 市 場

拓 展 活 動 。  

 

25 .  在 2005 至 06 年 度，辦 事 處 為 職 業 康 復 服 務

機 構 取 得 總 值 $1 ,540 萬 元 的 工 作 訂 單 和 招 標 合

約 ， 並 且 通 過 協 商 免 費 取 得 市 場 價 值 170 萬 元 的

廣 告 、 海 報 、 報 紙 和 雜 誌 版 面 ； 辦 事 處 的 人 員 亦

接 受 超 過 10 次 電 視 訪 問 和 40 次 報 紙 訪 問 。 此

外 ， 辦 事 處 亦 在 該 年 度 舉 辦 了 60 項 市 場 拓 展 活

動 。  

 

「 就 業 展 才 能 計 劃 」  

 

26 .  勞 工 處 展 能 就 業 科 在 2005 年 4 月 啟 動 這 項

計 劃 ， 目 的 是 鼓 勵 僱 主 提 供 職 位 空 缺 ， 在 3 個 月

的 試 工 期 間 試 用 殘 疾 人 士。該 計 劃 為 參 與 的 殘 疾

求 職 人 士 提 供 一 項 短 期 職 前 培 訓 課 程 以 改 善 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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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 的 求 職 技 巧 、 面 試 技 巧 、 溝 通 及 與 人 相 處 的 技

巧 等 等。參 與 計 劃 的 僱 主 每 聘 用 一 名 殘 疾 僱 員 都

會 獲 得 工 資 補 助 ， 為 期 不 超 過 三 個 月 ， 金 額 相 等

於 殘 疾 僱 員 的 工 資 的 一 半 （ 上 限 為 每 月 港 幣

3,000 元 ）。 計 劃 亦 鼓 勵 僱 主 委 派 一 名 僱 員 擔 任

「 指 導 員 」， 協 助 殘 疾 試 工 者 適 應 新 工 作 。 每 名

指 導 員 會 獲 得 500 元 獎 勵 金 。   

 

政 府 聘 用 殘 疾 僱 員 的 政 策  

 

27 .  政 府 作 為 本 港 最 大 的 僱 主 ， 充 分 了 解 到 牽

頭 聘 用 殘 疾 人 士 ， 助 其 更 全 面 融 入 社 會 的 重 要

性 。  

 

2 8 .   政 府 在 可 行 情 況 下 ， 致 力 安 排 殘 疾 人 士 在

政 府 內 擔 任 合 適 職 位，並 歡 迎 殘 疾 人 士 申 請 公 務

員 或 非 公 務 員 職 位 。 殘 疾 應 徵 者 如 適 合 聘 用 ， 會

適 當 地 獲 優 先 取 錄。符 合 政 府 職 位 基 本 入 職 資 格

的 殘 疾 應 徵 者 ， 無 須 再 經 篩 選 ， 便 會 自 動 獲 邀 參

加 遴 選 面 試 ， 與 其 他 應 徵 者 在 同 等 基 礎 上 競 爭 。

遴 選 委 員 會 如 認 為 殘 疾 應 徵 者 是 擔 任 某 一 職 位

的 合 適 人 選 ， 通 常 會 提 出 聘 用 建 議 ， 儘 管 該 名 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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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 者 因 殘 障 關 係 未 必 完 全 勝 任 同 一 職 級 的 每 個

職 位 。  

 

29 .   為 幫 助 政 府 所 聘 用 的 殘 疾 員 工 妥 善 執 行

職 務 ， 我 們 提 供 不 同 形 式 的 在 職 協 助 ： 包 括 改 裝

工 作 間 或 辦 公 室 設 施（ 例 如 改 建 辦 公 室 大 門 方 便

輪 椅 通 過 ）、適 當 調 整 工 作 模 式 或 工 作 時 間 表（ 例

如 安 排 智 障 員 工 擔 任 要 求 較 低 的 職 務 或 避 免 調

派 肢 體 傷 殘 員 工 擔 任 戶 外 職 務 ）、 提 供 適 當 器 材

等 。 當 局 在 1996 年 4 月 設 立 承 擔 額 達 440 萬 元

的 中 央 基 金 ， 為 政 府 殘 疾 僱 員 購 置 輔 助 器 材 ， 以

方 便 他 們 執 行 職 務 。 至 今 已 發 放 總 額 約 370 萬 元

的 款 項 ， 為 84 名 員 工 購 置 多 種 輔 助 器 材 ， 例 如

裝 有 點 字 顯 示 器 的 電 腦 、 掃 描 器 和 助 聽 器 等 。  

 

30 .  我 們 致 力 在 公 務 員 隊 伍 貫 徹 僱 用 殘 疾 人 士

的 政 策，以 及 建 立 有 助 殘 疾 僱 員 融 入 工 作 團 隊 的

文 化 。 除 了 向 各 部 門 派 發 刊 物 ， 介 紹 上 述 政 策 ，

並 提 供 有 關 與 殘 疾 員 工 共 事 的 實 務 要 訣 外，我 們

也 在 為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人 員 和 新 聘 人 員 舉 辦 各 類

培 訓 課 程 內 ， 加 入 相 關 內 容 。  

 



 13

3 1 .  截 至 2006 年 3 月 31 日 ， 殘 疾 公 務 員 為 數

3  256 名 ， 佔 整 體 公 務 員 人 數 大 約 2.1%。 截 至 同

日 ， 在 政 府 內 按 非 公 務 員 條 款 受 聘 的 殘 疾 人 員 ，

合 共 265 名 。  

 

為 殘 疾 人 士 制 定 聘 用 政 策 和 就 業 指 標  

 

32 .  為 了 進 一 步 促 進 殘 疾 人 士 的 就 業 機 會 ， 在

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就 業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下，衞 生

福 利 及 食 物 局 （ 下 稱 衞 福 局 ） 在 2003 年 5 月 動

員 各 政 策 局 鼓 勵 360 多 間 政 府 資 助 機 構 和 法 定 團

體 制 訂 僱 用 殘 疾 人 士 的 政 策 和 指 標 。  

 

33 .  衞 福 局 於 2004 年 初 為 上 述 措 施 進 行 了 一 項

跟 進 調 查 。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有 85 間 政 府 資 助 機 構

和 法 定 團 體 已 制 訂 聘 用 殘 疾 人 士 的 政 策，其 中 21

間 亦 已 訂 立 聘 用 殘 疾 人 士 的 指 標。它 們 所 訂 立 的

指 標 介 乎 於 0.1%至 33%之 間 。  

 

34 .  根 據 衞 福 局 於 2007 年 初 進 行 的 另 一 次 跟 進

調 查 所 得 的 資 料 顯 示，採 取 上 述 措 施 的 政 府 資 助

機 構 和 法 定 團 體 的 數 目 有 實 質 的 增 長 。 101 間 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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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 資 助 機 構 和 法 定 團 體 已 制 訂 聘 用 殘 疾 人 士 的

政 策，其 中 33 間 亦 已 訂 立 聘 用 殘 疾 人 士 的 指 標 。

它 們 所 訂 立 的 指 標 介 乎 於 1%至 60%之 間 。  

 

 

總 結  

 

35 .  當 局 致 力 協 助 殘 疾 人 士 ， 包 括 有 特 殊 教 育

需 要 的 畢 業 生 ， 在 公 開 就 業 市 場 找 尋 工 作 ， 並 在

有 需 要 時 ， 為 他 們 安 排 職 業 訓 練 和 康 復 服 務 。 我

們 仍 會 繼 續 尋 求 各 種 可 行 措 施，以 便 進 一 步 提 高

殘 疾 人 士 的 就 業 機 會 。  

 

 

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 

公 務 員 事 務 局  

社 會 福 利 署  

勞 工 處  

2007 年 3 月  


